
宜昌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实施程序规定

第一章　总则

　　第一条【制定目的】为规范市环保局环境行政处罚的实施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，针对环境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【适用范围】在市环保局法定职权、管辖范围内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规定，应当给予环境行政处罚的，依照本规定实施。

第三条【查处分离】实施环境行政处罚，实行调查取证与决定处罚分离的规定。市环境监察支队、市辐射环境管理站（固体废物管理中心）为调查单位，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，负责调查取证。市局决定处罚，有关行政执法职能科室为承办科室，法制科为审核机构。

第四条【规范自由裁量权】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按《湖北省环境保护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（试行）》、《宜昌市环境保护部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标准(试行)》执行。

第五条【责令改正或限期改正】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属于行政命令，不属于行政处罚，不适用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。

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及时作出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命令。
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的，由承办科室起草《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》，送法制科审核编号，经分管领导审批后下达。
第二章　一般程序规定

第一节  立案

第六条【立案审查】有关单位、科室根据检查发现、投诉举报、来信来访等情况，对涉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违法行为，应填写《环境违法行为立案审批表》送法制科，法制科审核后报分管领导审批。
应在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。

第七条【撤销立案】对已经立案的案件，根据新情况发现不符合立案条件的，有关单位、科室应制作《环境违法案件销案审批表》送法制科，法制科审核、报分管领导审批后，予以撤销立案。
　　第八条【紧急案件先行调查取证】对需要立即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，可先行调查取证，并在7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，按第六条的规定补办立案手续。

第九条【案件移送】经立案审查，属于环保部门管辖，但不属于市环保局管辖范围的，应当移送有管辖权的环保部门处理。属于其他有关部门管辖范围的，应按照有关要求和时限移送其他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。案件移送由法制科制作《案件移送函》。

　　第十条【指定管辖】市环保局认为管辖的案件重大、疑难或者实施处罚有困难的，应报请省环保厅指定管辖。

　　市环保局认为县（市）、区环保部门实施处罚确有困难或者不能独立行使处罚权的，经通知县（市）、区环保部门和当事人，可以对各县（市）、区环保部门管辖的案件指定管辖。

市环保局可以将其管辖的案件交由县（市）、区环保部门实施行政处罚。

第二节　调查取证

第十一条【专人负责调查取证】对登记立案的环境违法行为，由法制科下达《环境违法案件调查通知书》。调查单位应指定专人负责，及时调查取证。

调查取证时，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并应出示中国环境监察证、湖北省行政执法证。

需进行环境监测的，市环境监测站应派技术人员随同开展监测。
需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调查的，由法制科制作《环境违法案件协助调查函》。
第十二条【证据类别及要求】证据主要有书证、物证、证人证言、视听资料和当事人陈述、监测报告和其他鉴定结论、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等形式。

证据的收集、审查和认定应当按照《环境行政处罚证据指南》进行。证据应当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行政执法和行政诉讼证据的规定，并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。

第十三条【调查询问笔录、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、现场检查取样】在调查时，应制作《调查询问笔录》。

　　对有关物品或者场所进行检查时，应制作《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，可采取拍照、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现场情况。

　　需要取样的，应制作取样记录或者将取样过程记入《现场检查（勘察）笔录》，可采取拍照、录像或者其他方式记录取样情况。

　　第十四条【证据登记保存，查封暂扣】证据登记保存与解除，查封暂扣与解除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三节　审查

第十五条【送审】符合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规定的调查终结情形的，调查单位终结调查，并应及时完成《环境违法案件调查报告》，载明已查明违法行为的事实和证据、处理意见和适用依据等内容，连同相关证据送法制科。

第十六条【审查】法制科制作《环境违法案件审查表》，分送承办科室进行审查，承办科室应在3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并送法制科，法制科审核后报分管领导审批。
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。
第十七条【补充或重新调查取证】经审查，对于违法事实不清、证据不充分或者调查程序违法，需要补充或重新调查取证的，由法制科下达《环境违法案件补充（重新）调查通知书》，退回调查单位补充或重新调查取证。

经过补充或重新调查取证，调查单位按照第十五条的规定重新送审，法制科按照第十六条的规定重新办理。

第四节  处理决定

第十八条【集体审议】市局实施行政处罚实行集体审议制度。经法制科审核，报分管领导审批后，提交集体审议，并应做好集体审议记录。

第十九条【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】经集体审议，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，由承办科室起草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，送法制科审核编号，经分管领导审批后下达。

拟作出暂扣或吊销许可证、较大数额的罚款和没收（对公民是指人民币或者等值物品价值5000元以上、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指人民币或者等值物品价值50000元以上）等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，由承办科室起草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，送法制科审核编号，经分管领导审批后下达。

第二十条【当事人申辩的处理】当事人提出申辩的，由法制科组织承办科室、调查单位，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进行复核，制作《行政处罚当事人申辩复核审查表》，报分管领导审批。

第二十一条【听证】听证按照《环境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》执行。

第二十二条【处罚决定】对当事人逾期未进行申辩或提出听证要求，或者对当事人的申辩进行复核审查、或经听证后，作出处罚决定的，由承办科室起草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送法制科审核编号，经分管领导和局主要负责人审批后下达。

行政处罚案件应自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作出处罚决定。
第五节　送达执行与结案归档
第二十三条【文书送达】对当事人下达的行政处罚相关文书，由调查单位送达当事人。根据需要，还应抄送与案件有关的单位和个人。

　　可以采取直接送达、留置送达、委托送达、邮寄送达、转交送达、公告送达、公证送达或者其他方式。

送达文书后，应将《送达回证》交法制科备案。

第二十四条【执行监督】认真落实《环境行政执法后督察办法》，实行一案一督察。调查单位应在执行期限到期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，将后督察报告及相关材料送法制科。对于符合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规定的结案情形的，还应同时制作《结案审批表》，一并送法制科。

第二十五条【结案审批】法制科将《结案审批表》分送承办科室审查，承办科室应在3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查意见送法制科，法制科审核后报分管领导审批。
应在7个工作日内完成结案审批。

第二十六条【延期（分期）缴纳罚款】当事人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罚款的，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的缴款期限届满前，填写《延期（分期）缴纳罚款申请审批表》，经法制科审核、报分管领导和局主要负责人审批，同意延期（分期）的，由法制科下达《同意延期（分期）缴纳罚款通知书》；不同意的，应及时回复。
第二十七条【强制执行】当事人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不提起行政诉讼、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由法制科制作《强制执行申请书》，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第二十八条【没收物品的处理】没收物品的处理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二十九条【立卷归档、案卷管理】结案的行政处罚案件，由法制科按照《环境行政处罚办法》的规定立卷归档。

案卷归档后送局档案室统一管理，任何单位、个人不得修改、增加、抽取案卷材料。案卷保管及查阅，按档案管理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十条【文书规定】按照《环境行政处罚主要文书制作指南》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了《宜昌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主要文书样本》，应统一使用，规范制作和据实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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